
1 
 

109年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8月 18日(星期二)上午 9時 

貳、 地點：交通局 2樓會議室 

參、 主席：交通局陳副局長育正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邱雅琳 

伍、 提案討論 

一、 第一案：109年 1-6月份中區交通事故分析與防制作為 

(一) 林委員良泰 

1. 交通部道安資訊網統計之交通死亡事故係以 30日計算，其中臺

中市中區每千人死傷人數偏高，反應出該區雖因居民少但經濟

活動人口多、曝光量高，平均事故率也可能較多。以執法強度

為例，中區執法強度足夠，但處罰對象卻不一定為中區居民，

故不應針對單一事故數據，應全面性滾動檢討事故防制作為，

如 A1事故地點的工程、執法及宣導是否仍有改善空間。 

2. 道安資訊網的中區前五大肇事熱點分別為：中華路與臺灣大道

口、大誠街與吉祥路口、公園路與三民路口、平等街與民族路

口及光復路與三民路口；上述肇事熱點如與分局分析不同，建

議函請交通部修正並通盤檢討資訊網各鄉鎮區事故死傷數的闡

述方式及備註說明，因目前統計僅考慮居住人口數，未包含及

業人口與車流量等數據，無法呈現該區實際交通情況。 

3. 依據道安資訊網站瀏覽人數可看出仍屬初創網站，請秘書單位

找出道安資訊網站缺失及可改善事項，行文交通部改善。 

(二) 鍾委員慧諭 

1. 可向交通部建議道安資訊網事故數據資料將居住人口數與及業

人口分開處理，避免僅以人口數統計而無法凸顯經濟活動對事

故造成的影響。 

2. 對於中區的改善較偏重於號誌調整等交通工程面向，並未探討



2 
 

停車管理方面的改善。 

3. 從肇事態樣來看可看出闖紅燈、超速及逆向行駛違規最多，目

前交通部正進行違規記點修法，建議與交通部研議針對超速及

逆向行駛等違規行為加重違規記點。 

4. 道路安全仍應回歸根本面從駕駛人行為開始改變，建議向中央

反映加速考照制度改革，才能減輕地方政府執法壓力。 

5. 地方政府能努力的部分是盤點已執行之事故防制作為及尚未執

行部分，另肇事熱點如常常需編排許多執法人力，建議亦可思

考以科技執法方式來減緩警察局人力壓力。長期而言仍需中央

透過法規修正及改革交通安全教育，甚至挹注地方政府推動人

本交通經費，以改善舊市區行人及用路環境。 

6. 有關右轉汽車與機車直行衝突或臺灣大道的汽、機車轉彎直行

衝突問題，建議探討透過號誌管理方式改善。 

7. 中西區事故防制改善情形建議做成範例，以利其他行政區改善

參考。 

(三) 艾委員嘉銘(書面意見) 

1. 工務小組：除所提報事項上可考慮：增設庇護島、路口行人號

誌燈加大、路口行人號誌延長秒數，全面檢視現行轄區行人通

行空間的安全性及其連續性。 

2. 監理小組：9月大專院校開學後，持續與警察局、交通局跨機

關合作，將大型車開進校園，加強大型車視野死角及內輪差安

全注意事項之宣導及實地體驗外，並將新增機車安駕講習，建

立學生正確的駕駛行為及態度，非常實際，希望強調這是幫大

學新生入學設計一場關係生命的交通安全教育，內容也可增加

自行車騎乘、行人穿越安全。 

3. 執法小組：查 109年 1-7月第一分局舉發全般交通違規總計 9

萬 794件，與一分局提報之數據可能因統計時間基準不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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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異，請確定：與「(三)109年 1至 7月告發取締 8萬 9,250

件，較去年同期增加 10,500件、+13%。」以何者為準。 

(四) 結論  

1. 請秘書單位及交通警察大隊就 1-5月 30日 150人死亡事故詳細

分析熱點區域，歸納出事故改善作法，盤點已執行之事故防制

作為及加強執行不足之處。 

2. 請秘書單位建議交通部檢討改善道安資訊網統計方式及備註說

明，並整理實務面與法規修正等建議一併向中央反映。 

3. 事故熱點仍請警察局加強執法，並分析執法前後事故變化以評

估績效。 

4. 請交通局交工科全面檢討中區幹、支道劃分，後續再逐步推廣

至其他區域。 

5. 請交通局交工科及交通警察大隊共同合作，結合碰撞構圖會議

及事故診療團，共同找出肇事熱點(區)之問題點並研議具體改

善策略。 

6. 有關議員提出之事故狀況及相關改善策進作為，請秘書單位蒐

集資料提出論述說明。 

二、 第二案：109年 1-6月份 A1交通事故分析與防制作為 

(一) 林委員良泰 

1. 請秘書單位邀集交通警察大隊一起找出道安資訊網站缺失部分

或可改善的事項，尤其網站與交大分析的事故斑點圖是否符合

很重要，建議後續交通部網站如完成改善修正，爾後分析即可

以交通部資料為主，不需重複分析。 

2. 建議警察局探討事故斑點圖與執法強度及肇因間之連結性，並

進一步檢視連結性與地點、車輛及人的關係。 

3. 不論是碰撞構圖會議或是交通事故診療團，建議提出一至二處

重點 A1地點作為試辦，試辦後如有成效可於道安會報公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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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二) 鍾委員慧諭  

1. 從事故分析可看出高齡者及年輕族群事故占比最高，全力加強

防制此兩大族群對於降低整體事故率有很大幫助。 

2. 15-19歲肇事增加許多，表示仍有許多無照駕駛情形，加上 18-

24歲初領駕照年輕族群事故比例高，代表考照制度不夠嚴謹，

建議地方政府要求中央加速推動考照制度改革以及違規記點回

訓政策。另共享運具有設定時速 50公里以下，建議可於大專院

校附近推廣，或許可減少年輕族群因超速造成事故的情形。 

3. 高齡者部分，建議於老人共餐處所或集會地點加強對高齡者宣

導用路安全。 

4. 清水區貨車肇事件數偏高，建議找出原因並分析貨車出沒頻繁

的特定地點結合科技執法，應可有效降低貨車事故。 

5. 考照部分，如現階段正推動鼓勵考照前上安全駕駛訓練課程，

建議公路總局後續規劃於提供安全駕駛訓練課程的機構或場地

進行考照，因為相關騎乘情境都已包含在內。 

6. 建議優先以中西區作為鄰里交通改善試辦區，進行整體交通規

劃改善包括停車格、停止線及行穿線退縮等問題，試辦成功後

也可逐步接受其他區主動申請。 

(三) 艾委員嘉銘(書面意見) 

1. 建議幫大學新生入學設計一場關係生命的交通安全教育，內容應

包含自行車騎乘、機車駕駛、行人穿越及大型車視野死角與內輪

差實地體驗宣導活動，以期建立學生正確的駕駛行為及態度。 

2. 著重點策進「機車自撞(摔)事故」、「行人事故」、「未讓車事故」、

「大型車事故」、「無照駕駛涉入事故」進行分析研判與防制作為。

請加入下列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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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車自撞(摔)事故：對剎車性能的認識，急煞摔車、速度太快失

控、彎道因離心力失控。 

(2) 行人事故：宣導釐清行人在道路可行走的範圍，行人遵守號誌問

題、行人走行穿線問題、行人可否穿越黃網線通過路口，也要檢

討行人通行空間的安全性及其連續性問題。 

(3) 未讓車事故：認識幹支道、少線多線車道、左方車右方車、左右

轉彎車應進入哪一車道。 

(4) 大型車事故：內輪差、防捲裝置高度對機車腳踏車之生命威脅問

題。(原防捲裝置設計高度是以小汽車做碰撞實驗，並未以機車、

腳踏車做碰撞實驗結果，30公分對汽車具有防治效果，對機車駕

駛就沒發揮功效) 

3. 無照駕駛問題： 

(1) 青少年無照駕駛：與家庭教育有關、舉發率高低問題 

(2) 高齡者無照駕駛的問題：可能是被吊銷、可能是從未考或未通

過駕照考試，如果全面實施 75 歲以上駕駛人高齡駕駛人駕照

管理制度，將有更多沒有駕照的高齡者，因此實施高齡駕駛人

駕照管理制度同時，要有輔導及考慮高齡者行的問題。為降低

高齡者騎乘機車之事故風險，是否有更安全、車速不快且易操

控的替代運具可供選擇如推廣三輪或四輪電動輔助自行車(不用

駕照有可代步) 

4. 闖紅燈涉入事故問題：應宣導如何看多時相號誌、紅燈前先進入

路口、綠燈起步的應如何應對?綠燈亮前提前起步是否違規？機

車左轉待轉區、機車停等區機車提前起始問題？機車進入左轉待

轉區前之路徑與綠燈右轉車輛的衝突問題。 

(四)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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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針對高齡者及年輕族群加強宣導及執法。 

2. 請教育及宣導小組配合交通部 9月份全國交通安全週，及早規

劃相關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及宣導作為，並請秘書單位研議結合

肇因分析於交通安全週擴大宣導之可行性；另請新聞局檢討利

用府內辦理大型活動或與民間團體合作，聯合道安團隊共同宣

導之可行性。 

3. 檢討機車考照制度如機車路考增加路況情境考題，請臺中區監

理所協助向中央反映。 

4. 有關大型車加裝盲點偵測系統警示音部分，請監理所研議向中

央單位反映。 

5. A1類交通事故請於 3日內辦理會勘，請各路權單位配合並請秘

書單位於道安會報加強列管。 

6. 請交通局及交通警察大隊結合以碰撞構圖及事故診療團現勘，

針對易肇事路口找出事故問題點及改善方法。 

7. 有關加強高齡者宣導部分，請教育局依委員意見研議辦理。 

8. 有關利用公車業者補貼附帶要求客運業者針對司機進行交通安

全宣導部分，請公捷處研議辦理。 

9. 有關擇一行政區為鄰里交通改善試辦區進行整體規劃，請交通

局交工科邀集相關單位研議檢討。 

三、 第三案：第一次交通肇事率檢討會議研議辦理情形 

109年 8月，列管件數計 20件，繼續列管共計 12件，解除列

管共計 8件，詳第一次交通肇事率檢討會議研議辦理情形表。 

(一) 案 12 

1. 林委員良泰 

(1) 桃園市於內側車道開放慢車後，路段部分肇事情形確實有所改

善，但路口部分並無明顯改善證據。新北市並未實施開放，另

兩段式左轉也並未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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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交通局交工科進一步瞭解實際情形，並針對已實施的路段

肇事情形進一步細分為路段或路口以及是否有鄰接道路路側車

流進出等條件，以作為後續判斷是否要開放之依據。 

2. 鍾委員慧諭:內側車道取消禁行機車前不應只討論是否開放，也

該討論如何明確規範汽、機車駕駛人行為，否則很難跟機車路

權團體對話取得共識。 

3. 結論：請交通局交工科先分析開放後之機車事故肇因及態樣，

並將委員意見納入後續是否開放之政策檢討。 

(二) 案 17 

結論：請秘書單位瞭解本局相關單位是否加入中部事件通報小

組 line群組。 

陸、 散會(上午 11時 53分) 


